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28) 

 

董事任職資格獲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核准公告 

 

茲提述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10月27日的公告、

日期為 2022年9月29日的通函、日期為2023年8月8日的公告及日期為2023年7月19日

的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委任李偉斌先生為本公司獨立董事。 

本公司於2023年8月9日收到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關於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李偉斌任職資格的批覆（「該批覆」）。根據該批覆，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已核准李偉斌

先生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的任職資格。李偉斌先生擔任本公司獨立董事的任職自2023年

7月31日起生效。李偉斌先生的簡歷請見通函。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畢欣 

董事會秘書 

中國北京，二零二三年八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副董事長為于澤先生（執行董事），降彩石先生、張道明先生及胡

偉先生為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為李濤先生，獨立董事為曲曉輝女士、程鳳朝先生、魏晨陽先

生及李偉斌先生。 


